[bookmark: _GoBack]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党政办、党建办、纪委、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应急办等。
（二）人员编制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本单位经县编委核定的编制人数为78人（其中行政编制36人，事业编制40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1人）。年末实有人数83人（行政编制36人，事业编制40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1人，经费自理人员5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制定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组织好各业生产，协调好本镇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抓好招商引资，组织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
2.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3.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4.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5.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本年度设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旨在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管理，全面实施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加强综合治理，妥善处理突发性事件；贯彻落实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生产、乡村振兴推进工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公众满意程度普遍提升。
2、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共支出2799.3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42.8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868.0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19.42万元，资本性支出369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主要用于发放人员工资、生活补助、和办公行政等日常支出。2024年基本支出1542.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97.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423.2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31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1257.27万元，其中包括：乡镇工作专项328.09万元、乡镇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资金179万元、拦网拆除奖补资金29.22万元、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190万元、村居运转经费530.96万元。
3."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为30万元，为公务接待费30万元。
2024年“三公“经费总额为18.25万元，为公务接待费18.25万元。因我镇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所以“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符合县建议支出数，未超过标准。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镇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我镇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96分，评价等级为优秀。扣分方面：经济效益扣4分。
（2） 综合评价情况
1.部门职责履行情况
在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的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镇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抢抓战略机遇，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镇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是聚焦产业建设，实现经济形势稳中有进。
我镇着手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造了47座输电铁塔；“明陈公路”提质改造项目正在建设中；“雄其坪风电项目”全面动工，涉及我镇浪潮、窝棚溪、铁路坪三个村，我镇已做好涉及施工地点的前期征地、林权等配套服务。我镇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进特色农业发展。梓木坪村高山蔬菜基地联盟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超300万元，利润率达25%，其中集体经济分工占比20%；明溪口村金碗水鱼鳞坝联盟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20余万元，打造了农旅休闲“微度假”的体验区，带领联盟村居形成了“产业旺、群众富”的乡村产业发展良好局面。
二是聚焦塑形铸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加强对脱贫户和监测户的帮扶力度。帮助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展产业。明溪口镇2024年在册脱贫户1144户，3746人；监测户148户，403人，未消除风险73户，195人，已消除风险75户，208人，均已落实结对帮扶联系人，落实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脱贫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17354元，同比增和7.3%。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深入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改造“三大革命”。2024年完成30口厕改。以东水溪村东上组打造“和美乡村”试点。创建以政府主导，群众主体，规划先行、统筹推进、制度保障、项目支撑、社会参与、营造氛围为抓手，以建设“和美乡村”和“美丽庭院”为导向，着力推进＂一拆两改三清四化＂，做到＂一户三园＂、＂八整洁＂、＂六美＂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2024年胡家溪村打造了“三源共治”的示范点，开展东水溪村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以“自治德治法治”，成为全市政法工作会议参观学习的案例点。
三是聚焦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生态保护。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2024年积极完善林长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真抓实干结实果，2024年完成抛荒整治复耕196亩，全面完成4715.32亩抛荒复耕任务。2024持续开展镇、村两级河长“清四乱”专题活动，对各村(社区)辖区内涉及河流、水库有无“乱占、乱建、乱采、乱堆、乱倒、乱排”进行全面摸排，对排查出来的问题立行立改。加强水资源保护，严格落实河长制，对全镇河流进行了全面治理。推进污染防治。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对工业企业、建筑工地、餐饮油烟等污染源的监管。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对集镇的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确保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对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四是聚焦民生保障，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坚持就业优先，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保障。脱贫户（含监测户）就业信息核实更新，明溪口镇脱贫户共4552人，其外出务工人员1870人，并对其电话号码、就业时间、地点、单位名称等进行信息核对，对脱贫户和返乡回流人员“点对点”发放就业手册，并组织有就业意愿农户参加现场招聘会，走访就业困难农户等，精准推送就业岗位，确保其就业时间、就业单位、具体地址等信息100%正确。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养老及医疗保险工作，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通过微信、海报等提前开展宣传，确保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完成，低保户、残疾户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核实及养老系统身份更新，确保特殊人群参保率达100%。
五是聚焦风险防范，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深化隐患排查，严格执法力度。2024年，我镇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未有一起一般及一般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公共事故的消防安全中以出警6次；道路交通中交警部门处置本镇简易事故 35起，镇派出所行政处罚45起，主要以不戴头盔行为为主。全面落实食品药品“四个最严”要求，保障全镇食品安全。积极发挥镇食安委主体责任，推进食品“两个责任”包保工作，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对食品包保责任人进行督促，联合当地市监所不定期对市场进行严查，坚决以工作原则做到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2.部门整体支出预算及绩效管理情况
我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围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核心职能设定目标，将目标细化成可衡量的指标，如经济成本指标。我镇预算配置合理，切实兜牢“三保”底线，确保工作正常开展，发展农村产业经济。严格按照预算数制定支出计划，重要开支经党政班子会议讨论研究决定，每季度及时进行村级财务公开，村级支出上传“互联网+监督”平台。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财政收入有限，收入来源较单一，经济发展力度不够。乡镇的财政时常陷入困境、入不敷出。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却一刻也离不开资金支持。单纯依靠上级财政拨付，维持机关运转尚且困难，更别谈筑桥修路、发展产业。由此也导致了乡镇政府资金紧张问题，经济建设计划无法及时得到实现。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大力发展乡镇经济，拓宽乡镇财源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民根据市场组织生产，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拓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市场。以产业发展带动村、镇经济，促进增产增收，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二）增强人员素质，规范管理体系
在人员培养上，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人员的考核上，严格考核标准，注重工作实效，提高考核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沅陵县明溪口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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